
 
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 
 

「一帶一路」馬來西亞考察交流團 
初定行程 

(2019 年 11 月 1 日版) 

 

第一天   2020 年 1 月 12 日（日） 
上午 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，乘坐飛機前往檳城 
下午 歷史文化探索-參觀喬治市世界文化遺產：僑生博物館、姓氏橋（周姓橋） 
晚上 小組討論及分享 

 
第二天   2020 年 1 月 13 日（一） 
上午 民生探索-拜訪當地老人院或孤兒院 
下午 交流活動-拜訪當地青年機構 
晚上 城市探索-小組結隊遊 

小組討論及分享 
 

第三天   2020 年 1 月 14 日（二） 
上午 交流活動-拜訪當地小學 

文化探索-參觀吡叻洞 
下午 前往吉隆坡 

交流活動-參觀當地大學 
晚上 小組討論及分享 

 
第四天   2020 年 1 月 15 日（三） 
上午 經濟探索-拜訪當地企業 
下午 交流活動-拜訪華人團體 
晚上 小組討論及分享 

 
第五天   2020 年 1 月 16 日（四） 
上午 前往馬六甲古城 

交流活動-參觀當地中學 
下午 城市探索-小組結隊遊 
晚上 總結分享晚會 

 
第六天   2020 年 1 月 17 日（五） 
上午 城市探索-參觀舊火車站、清真寺、獨立廣場、新政府行政中心 
下午 乘飛機返回香港，抵達香港國際機場，結束行程 

(如有任何修改，以大會公佈為準) 



 
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 
 

參團須知及活動守則 
 

一、 一經報名，均被視為同意主辦機構要求及遵守活動守則。 
二、 參加者年齡必須介乎 16 至 24 歲，於本地居住或就讀，並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。 
三、 參加者未曾參加過「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」2017-18 年度及 2019-20 年度的任何國

際交流團。 
四、 參加者請根據程序如實及完整地填寫報名表所有欄目。 

截止報名日期為：2019 年 11 月 25 日（星期一） 下午 6 時正。 
五、 參加者必須確保報名資料正確無誤，否則將自行承擔責任及承受額外之費用；所有個

人資料受本港私隱條例保護。 
六、 繳款方式：劃線支票付款（於面試日當天繳交） 
     支票抬頭：「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有限公司」 
     注意事項：請於支票背面寫上參加者中文姓名及聯絡電話 
七、 如團員報名後有意退出，須於指定日期前通知大會秘書處，否則不論任何原因，將不

獲退還團費。 
八、 落選者將獲退還支票，並須於指定日期內取回支票。如逾期還沒取回，本會將銷毀支

票而不作任何通知。 
九、 參加者必須出席主辦機構安排的一切有關活動，包括：面試日，簡介會及培訓活動。 
十、 主辦機構的通知和信件均以電郵發出，參加者必須定時查收電郵，按指示及時回覆。 
十一、 參加者同意將聯絡方法（電話及電郵）交由工作人員及大會其他活動聯絡之用。同意

主辦單位採用其名字、相片、作品及相關資料作推廣和宣傳之用。 
十二、 遵紀守法！禁止任何非法活動，遵守當地法紀，尊重當地風俗，不准吸煙、飲酒、賭

博，不要做有損個人及團體形象的行為。 
十三、 參加者須按照活動程式參與全部活動及服從指揮，不能故意違反或擅自行動及離隊；

由本團分派到各組後不可自行更改。活動時須以小組為單位，請勿單獨行動；由大會
編排住宿，不可自行調房；男女不能單獨留在房內，更不能男女同房。如有違反，大
會有權要求參加者於行程中途提早離團，而一切費用由參加者自行負責。香港學生活
動委員會 

十四、 請事先辦理好有效的旅遊證件。自行看管好個人財物，儘量不要攜帶/佩帶貴重物品。
全程時間必須佩帶團牌，於指定日期須穿著團服，其餘日子服飾原則上以莊重、輕便、
舒適的便裝為主。 

十五、 團友之間應發揮團隊精神，互相照應。如遇任何緊急事件或需任何幫助，及任何時候
離團均請告知本會工作人員。 

十六、 因行程緊張，建議患有心臟病、肺病等較嚴重疾病者或不宜舟車勞頓者不要參加。 
十七、 所有行程如有調整，以主辦機構及接待單位最後公佈為準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十八、 本活動行程將交與註冊旅行社承辦，將為每位參加者購買旅遊保險，參加者請按自己

需要另加購保險。 
 
以上細則，希為遵照。如有修改，以大會網站的公佈為準。 


